附件二：扬州大学商学院有关研究生创新项目的基本要求

为保证我院研究生创新项目的顺利开展，提升研究生科研水平，发挥研究生创新项目的科研引领作用，现将研究生创新项目的基本要求说明如下。

1.项目研究期限一般为1年，研究经费划拨到指导教师账户。项目结题后，项目主持人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2.项目主持人应按照学校有关研究生创新项目的要求认真完成研究任务，并承担与项目有关的学术与法律责任。

3.项目指导教师应将项目实施作为重要的培养指导职责，遵循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规律，按照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高等学校学风建设的意见》（苏教科〔2012〕1号）的要求，认真负责地进行指导，通过项目实施对申请者进行严格规范的科研训练。

4.申请项目结题时，项目主持人应填写《扬州大学商学院研究生创新项目结题报告书》，同时提交指导教师及两位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本专业专家的评审意见，报学院研究生办公室。

5. 项目发表的成果，应标注“扬州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及项目批准号，未标注的不得作为结题评价材料。

6. 项目经费的使用范围包括：资料费、消耗材料费、学术会议费、调研差旅费、论文版面费及成果鉴定费等。资助经费不得用于购置设备及与研究项目无关的开支。
7.对未按要求完成项目任务的，追回资助经费，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

